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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６８６８—１９９７《商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６８６８—１９９７相比主要修改如下：

———标准名称用“商品经营服务质量管理规范”代替“商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删除原标准中 “商品经营的特性、管理职责”，增加了“基础设施要求”的内容；

———本标准用“文件管理要求”代替“质量文件和记录”；

———本标准用“质量管理要求”代替“与顾客的接触”；

———删除原标准中“图１、质量体系结构、质量体系文件、内部质量审核、质量体系评审”；

———本标准用“商品管理要求”、“服务质量控制”代替“质量体系运行要素”；

———增加了“食品经营管理”；

———删除原标准中“数据收集、分析和应用”；

———本标准用“从业人员岗位要求”代替“人员技能与交往联络”。

本标准由中国商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商业联合会培训部。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衡虹、赵霞、杨晓燕、刘瞡琳、王凤宏、徐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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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营服务质量管理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商品经营服务质量管理的相关术语和定义，基础设施要求、文件管理要求、质量管理

要求、商品管理要求、服务质量控制、从业人员岗位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从事各类商品经营及服务的企业和组织。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８９７８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　标志用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１部分：通用符号（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２００６，

ＩＳＯ７００１：１９９０，ＮＥＱ）

ＧＢ１００７０　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

ＧＢ１２３４８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ＧＢ／Ｔ１７０９３　室内空气中细菌总数卫生标准

ＧＢ／Ｔ１７２４２　投诉处理指南

ＧＢ１７７９０　家用和类似用途空调器安装规范

ＧＢ１８５８０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人造板及其制品中甲醛释放限量

ＧＢ１８５８４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木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ＧＢ／Ｔ１８８８３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ＧＢ５０２２２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ＳＢ／Ｔ１０４０１　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

ＳＢ／Ｔ１０４０９　商业服务业顾客满意度测评规范

ＳＢ／Ｔ１０４２７　大型商场、超市空调制冷的节能要求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商品　犮狅犿犿狅犱犻狋狔

用来交换、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产品。

［ＧＢ／Ｔ１８１８４—２０００，定义３．１．４］

３．２

　　服务　狊犲狉狏犻犮犲

为满足顾客的需要，供方和顾客之间接触的活动以及供方内部活动所产生的结果。包括供方为顾

客提供人员劳务活动完成的结果；供方为顾客提供通过人员对实物付出劳务活动完成的结果；供方为顾

客提供实物使用活动完成的结果。

服务的提供可涉及，例如：

———在顾客提供的有形产品（如维修的汽车）上完成的活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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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客提供的无形产品（如为准备税款申报书所需的收益表）上完成的活动；

———无形产品的交付（如知识传授方面的信息提供）；

———为顾客创造氛围（如在宾馆饭店）。

注：改写自ＧＢ／Ｔ１９０００—２０００的定义３．４．２。

［ＧＢ／Ｔ１５６２４．１—２００３，定义３．１］

３．３

　　质量　狇狌犪犾犻狋狔

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程度。

注１：术语“质量”可使用形容词如差、好或优秀来修饰。

注２：“固有的”（其反义是“赋予的”）就是指在某事或某物中本来就有的，尤其是那种永久的特性。

［ＧＢ／Ｔ１９０００—２０００，定义３．１．１］

４　基础设施要求

４．１　标识

４．１．１　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卫生许可证等应悬挂明示，物价部门审查批准的服务项目及收费标

准应明示。

４．１．２　企业标识明显，装饰美观，字号牌匾应书写规范、醒目，图片内容健康、外型美观，服务标志设置、

安装、改装等要求参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

４．１．３　图形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０００１．１的要求。

４．２　服务设施

应确定、提供并维护商品经营所需要的设施。包括：

———工作场所和相关的设施（如试衣间、顾客休息区域等）；

———过程设备（硬件、软件等）；

———支持性服务（如运输、通讯等）。

４．３　环境设施

４．３．１　室内照明适度、通风良好，地面平整防滑无障碍，墙壁保温、隔热、隔音，排水设施畅通。

４．３．２　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ＧＢ／Ｔ１８８８３以及ＧＢ／Ｔ１７０９３的要求；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的规定。

４．３．３　边界噪声要求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还应符合ＧＢ１２３４８的要

求；如有振动影响的，应符合ＧＢ１００７０的要求。

４．３．４　室内装修装饰材料应符合ＧＢ１８５８０以及ＧＢ１８５８４的要求。

４．３．５　空调安装使用应符合ＧＢ１７７９０以及ＳＢ／Ｔ１０４２７的要求。

４．４　安全设施

４．４．１　消防设施要求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还应符合ＧＢ５０２２２的要求。

４．４．２　污水应经预处理后纳入城市污水管道集中处理，不能纳管的应自行处理达到ＧＢ８９７８的要求。

４．４．３　应建立有效的安全通道，制定紧急事件处理预案。

４．４．４　应设立无障碍设施。

４．５　卫生设施

４．５．１　公共卫生间的地点应因地制宜，合理规划，并符合公共卫生要求，内部应空气流通、光线充足、沟

通路平；并应有防臭、防蛆、防蝇、防鼠等技术措施，应设置冲洗设备、插销、洗手盆和挂衣钩以及老人残

疾人专用蹲位、扶手和无障碍通道，应注意防冻和排水。

４．５．２　垃圾收集设施齐全、设置合理并无异味；垃圾废弃物应有专人及时收集、清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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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文件管理要求

５．１　管理文件

应字迹清晰、整洁、易于识别，注明颁布时间并按规定的方法予以标识和保存。

应主要包括：

———经营服务质量计划；

———管理手册；

———程序规范（含岗位规范）；

———检查指导书。

５．２　记录控制

应依据管理特点进行准确记录，以保证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达到规定的要求。编制形成的文件应

包括：

———服务质量计划完成情况；

———顾客对服务质量满意和不满意的程度；

———有关体系评价和经营改进的结果；

———为识别质量趋势所进行的分析；

———纠正措施及其结果；

———预防措施及其结果；

———相关外包方的质量情况记录以及处理结果；

———从业人员的技能和培训；

———市场分析（包括与竞争对手的比较）。

６　质量管理要求

６．１　服务管理

６．１．１　服务规范

６．１．１．１　服务用语

熟练运用文明服务用语。口齿清晰、语气亲切、说普通话，能提供英语和手语的服务。

６．１．１．２　接待服务

应微笑服务，主动招呼，适时适度适人提供服务。

６．１．１．３　收银服务

收款时应唱收唱付，开具购物票据，填写内容要如实规范，并提供银行卡服务。

６．１．１．４　辅助服务

应根据顾客需要和企业条件，设立辅助服务项目，并向顾客公示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可包括：

———咨询导购；

———邮购函购；

———预订服务；

———缺货登记；

———小修小配；

———广播服务；

———无障碍服务等。

６．１．２　有效沟通

应对商品和服务的信息与顾客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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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３　顾客财产

在商品销售期间，经营组织对其负责的顾客财产的搬运、贮存、包装、交付实施有效控制。

６．２　标识标注管理

６．２．１　应在服务实现的全过程中，使用适宜的方法对服务和商品进行标识标注，商标标识标注的使用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及《产品标识标注规定》的规定。

６．２．２　应控制并记录服务和商品的标识标注，以便于追溯。

标识标注包括：

———服务场所相关标识标注，如服务人员工牌；

———商品相关标识标注，如卖场标价签、仓储用标签等；

———服务标识标注：安全警示标识、标牌、指示标识、卖场布局图等。

６．２．３　在自选销售方式的零售业态中销售的商品，应当有规范的商品自身标识。

６．３　卫生安全管理

６．３．１　卫生管理

６．３．１．１　卖场及仓库的场地卫生管理

场地卫生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作业场前设置更衣室，方便所有从业人员在作业前换穿工作服及整理仪容；

———进口处应设置个人消毒设施；

———作业场地内应有防止病媒侵入的设施，如纱门纱窗防范蚊虫，以及冷藏库贮存易腐烂变质产

品等；

———仓库定期打扫、通风，应该区隔处理不同类别的产品。

６．３．１．２　设备卫生管理

设备卫生是产品安全卫生的重要保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定期清洗各项设备；

———注重作业工作台的卫生，对刀具、容器等要及时清洗、消毒；

———配置高温及高压热水冲洗设备。

６．３．１．３　卫生检验管理

应设有简易检验设备，检查商品的品质与卫生，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６．３．２　安全管理

６．３．２．１　治安安全管理

应建立专门的保卫组织，负责日常的治安管理，并安装必要的防盗安全系统。

６．３．２．２　消防安全管理

区域内必须配置必要的消防器材，消防安全要求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

６．３．２．３　作业安全管理

作业安全管理包括卖场安全作业管理以及物流、仓储安全作业管理。

应设置符合安全标准的作业场地设施，并且培训员工使用正确的作业方式进行作业。特殊项目的

员工应配备防护用品，以保障员工的作业安全。

６．３．２．４　关键部位安全管理

关键部位的安全防范工作应做到职责明确，制度落实。关键部位包括：

———存放现金、票证和贵重商品的部位；

———配电室、空调室、锅炉房、液化气设备管道等特殊部位；

———存放易燃易爆品的场所。

６．４　售后服务管理

６．４．１　售后服务管理应符合ＳＢ／Ｔ１０４０１的要求。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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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２　应根据出售的不同商品制定售后服务的内容和服务方式，其中包括：

———大件商品、重要商品的送货到户；

———预约登门服务；

———商品的修、换、退；

———售后的技术服务等。

６．４．３　投诉处理

６．４．３．１　售后服务应与顾客建立有效的联系，规定对顾客投诉的处理程序和要求，应建立受理客户投

诉的管（通）道，设立投诉电话，受理顾客投诉。

６．４．３．２　对售出的商品，当顾客提出异议时应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的规定，予以

妥善解决，对商品质量问题实行先行负责制。除此之外，还应符合ＧＢ／Ｔ１７２４２的要求。

６．４．３．３　对于具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不法商家，应参照《关于处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若干规

定》予以处置。

６．４．４　服务跟踪

根据商品的不同特点和销售对象，可采取不同的跟踪方式：定向跟踪、柜台调查、走访用户（顾客）等

多种方法。应记录跟踪的结果及销售中的信息，并及时整理反馈有关部门和相关方。

６．５　信息化管理

为提高自身服务水平以及运营效率，应建立符合本企业实际的高效实用的信息化管理系统，培养专

业人员掌握信息系统的管理操作。

７　商品管理要求

７．１　商品采购质量管理

７．１．１　供应商的管理

与供货商及相关业务单位签定采购合同应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并建立对供应商

的企业资质、信用、质量、经营、服务表现等的评价体系。

７．１．２　采购商品质量安全控制

７．１．２．１　商品验收

———严格执行商品进货验收制度；

———各类商品必须有明确的验收标准；

———进货前，须验明商品名称、包装、标签、数量、质量、合格证、必要的检测报告、各类标志及其他有

效证明，依法签定采购合同；

———应向有关部门备案的商品，必须提供备案证明材料；

———商品未经验收不得销售。

７．１．２．２　商品跟踪管理制度

对库存商品及销售商品进行环节跟踪检查和验收，建立商品进销台账，对流通领域十类商品进行建

档备案。防止过期、失效、变质、破损及受污染商品进入货架和柜台，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临近保质期

的商品，应及时确认、下架。

７．１．２．３　进口商品要提供海关报关单、商检证明、相关的进口依据等必备的资证材料，对在国内未进行

商标注册的，进口商要出示承诺书。

７．２　商品运输质量管理

７．２．１　应制定商品运输质量控制文件和操作规程。

７．２．２　商品运输工具、器具应具备防晒、防雨、防尘、防火、防爆等条件。商品运输操作规程应符合相关

国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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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商品贮存质量管理

７．３．１　应制定完善的仓贮管理和质量控制范围、要求，根据商品的性质和外界因素对商品的影响，确定

适宜的保管条件和养护措施，防止商品的损耗和质量降低。贮存商品应符合相关国家规定。

７．３．２　应制定完善的仓贮管理规范，包括检查制度和记录表单。

７．４　商品分销质量管理

商品分销包括批发商将商品分发给经销商、组织内部的商品分发和连锁企业的配送，分发商品时应

根据相关单据进行查验，并核对是否符合分发程序，分发商品的运输和装卸应符合７．２．２要求。收货人

应对商品质量进行检查，发现不符合的应隔离、记录并报告相关部门处理。

７．５　商品销售服务质量管理

７．５．１　介绍商品

说明商品的性能、质量特点、使用方法及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同时提供有效的联络方式。

７．５．２　价格控制

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企业内部应制定价格管理规范，严格执行属于政府监管的价格，合理制定

属于企业自管的价格。应明码标价。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以及《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

码标价的规定》的规定。

７．５．３　计量控制

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时，如果产品能够量化，企业应提供衡量标准。具体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计

量法》、《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以及《商业　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的规定。

７．５．４　促销管理

零售商不得以促销为由拒绝退换货，限量商品售完后应即时明示，促销活动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应保证人身、财产的安全。具体参见《零售商促销行为管理办法》以及《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

规定》的规定。

零售商做促销活动时，必须同时制定顾客安全预警方案，防止发生人员过于集中造成的拥堵、踩踏

等事故。

７．５．５　环保要求

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偿塑料购物袋的具体要求参见《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管理办

法》。

７．６　食品经营管理

食品经营管理的相关规定，除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包装法》、《流通领域食品安全管理办法》、《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的规定外，还应符

合商品管理要求。

７．６．１　食品经营的采购

———食品经营的采购应确保满足食品安全性、合法性；

———应加强对采购食品的安全监督工作，具体要求参见《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

的特别规定》。

７．６．２　食品经营的运输

———食品运输包装材料必须有批号和生产厂家的卫生注册号，以及食品检验检疫证明；

———生鲜和冷冻冷藏食品必须使用冷藏车运输，并且做好冷冻保鲜措施和清洁标准。

７．６．３　食品经营的贮存

———食品储存场所必须符合食品卫生法要求，保持通风、干燥；

———食品储存必须码放在栈板上并且隔墙离地；

———食品储存必须具有明显的标签标注，如：名称（货号）日期等；

———根据商品储藏要求进行相应的湿度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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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３．１　冷藏贮存根据要求不同，分为立风柜贮存、冷柜贮存和冷库贮存：

———蔬菜、水果的储存温度一般控制在０℃～１５℃，（根据具体果实情况合理调整）；

———熟食、乳制品等食品应在－４℃～０℃条件下冷藏贮存；

———水产品、畜禽制品、速冻食品等应在－２３℃～０℃条件下冷冻贮存。

７．６．３．２　常温贮存基本的要求是：

———贮存场所应清洁卫生、阴凉干燥；

———避免高温、潮湿；

———无蟑螂、老鼠、虫害等。

７．６．４　食品经营的分销

食品分销商必须跟踪、甚至召回特定的货物，同时不停地监视易腐烂产品的到期日，并向客户和地

方当局提供其所需的信息。

７．６．５　食品经营的销售

———经营单位进行经营活动的相关要求参见 《食品卫生法》和《保健食品管理办法》；

———经营的食品必须拥有产品检验合格证等相关证明，并且在食品标签上予以反映，具体应符合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的规定；

———加工和自制食品，应当取得卫生许可证，并符合相应的卫生、环保要求。

７．７　药品经营管理

药品经营管理的有关规定参见《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７．８　其他商品经营管理

其他类商品经营管理的有关规定参见国家现行的相关规范。

８　服务质量控制

８．１　服务质量控制的策划

为商品服务的实施提供所需的规划和目标，商品服务质量控制的目标应与质量管理体系其他过程

要求相一致。制定策划时应注意：

———应针对目标顾客确定需求定位；

———应参照与商品服务有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应针对顾客需求确定服务过程、职责和资源要求（包括流动资金）；

———应确定商品服务全过程所需要的服务质量控制规范；

———应确定服务质量控制所需要的记录。

８．２　服务质量控制的实施

在服务质量控制的实施的过程中，应做到：

———确保依照服务规范与顾客接触；

———明确运行控制的信息、票据、现金、物质、价格等控制流程；

———时时收集顾客反馈的信息；

———确保所有测量（检测）工具的测量结果准确；

———对服务及其相关运营各类活动的检查监控；

———对商品质量实施现场检查，有问题的商品不得销售；

———依据约定开展交付后的活动，包括：运输、仓储、配送和安装。

８．３　服务质量控制的检查和评估

８．３．１　对服务质量控制的实施过程（包括售后服务）要进行监督和检查。应包括：

———过程评审和批准所规定的准则；

———适用设备设施的提供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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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业人员能力和资格的确定；

———对其服务特性开展检查监督；

———应保持相关的记录。

８．３．２　对服务质量的测量和评估。通过对服务经营各个环节的检查、验证和评估，确定经营活动得到

有效控制，应建立服务质量评估系统，实行考核评估制度。

８．３．２．１　服务质量标准化评估

应实行服务质量标准化，内容应包括：

———服务的标准；

———实施的方法；

———绩效评估与持续改进的方法。

８．３．２．２　顾客满意程度测量

应建立顾客满意测量体系，建立时应注意：

———明确测量的目的；

———设计测量的具体方法、流程和工具；

———运用适宜的统计分析方法；

———编写评测报告并持续改进。

８．４　服务质量的改进

８．４．１　服务补救

当发现服务失误，分析失误原因之后，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对服务失误进行评估并采取恰当的管

理措施予以解决。服务补救应当注意的内容：

———要建立有效的服务补救系统，派专人负责服务补救系统的高效运行；

———出现失误，不要拖延；

———要主动解决失误问题；

———补救过程中要让顾客了解进展情况。

８．４．２　服务提高

为持续提高服务质量，保持并提升企业优质服务形象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过程中，应注意：

———建立质量提升团队；

———定期测量服务质量；

———正确评估质量成本；

———不断培训，提升服务质量意识；

———明确目标并加以设定；

———查询服务漏洞并立即纠正。

９　从业人员岗位要求

９．１　人员素质

９．１．１　职业守则

以顾客为本，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

９．１．２　职业形象

从业人员的面貌、礼仪、行为、态度等应符合行业或企业要求。

９．１．３　职业健康

从事食品经营的从业人员应符合国家现行的相关管理规定，并建立从业人员健康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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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　培训和教育

９．２．１　培训

要求企业建立完善的服务质量管理人员的培训体系，并配有相应的培训计划、培训课程。

对企业所有从业人员提供教育培训，建立岗位培训和考核晋升制度。根据不同人员层次和岗位要

求，持续、滚动地进行针对服务态度、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培训，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技能和经验保

持记录，并有达到要求的证明。

９．２．２　继续教育

实行继续教育制度，统筹安排自学与集中培训计划，每年应接受后续教育培训。对专业人员和管理

者建立教育和诚信档案，持续提高行业的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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